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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决定
鄂水许可〔2021〕74号

省水利厅关于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沙市钢管分公司初期雨水收集项目

涉河建设方案的复函

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钢管分公司：

《关于实施码头初期雨水收集项目的请示》及相关补充资料

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该工程涉河建设方案函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在长江左岸对应荆江大堤桩号 752+200～752+500
河道安全管理范围内实施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沙市钢管

分公司初期雨水收集项目。

二、基本同意拟建工程涉河建设方案。拟建项目主要建设两

处初期雨水收集池，尺寸分别为 9.5米×9米×1.95米（长×宽×高，
下同）和 10.5米×10米×2.35米。池底板基础由下至上均分别为
150毫米厚级配碎石、150毫米厚 C15混凝土垫层、200毫米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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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30钢筋混凝土，池壁均采用砖混结构；池底板顶部高程分别为
39.10米和 38.74米（1956黄海高程）。两处集水池开挖边线距荆
江大堤背水侧堤脚最近距离分别为 401.74米和 363.7米。
三、河道安全管理范围内的开挖回填等施工应按照《堤防工

程施工规范》（SL260-2014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若因该工程施工和
运行造成堤防险情，你单位应负责整险并承担全部责任。工程施

工期间的弃土弃渣应及时清运，严禁堆放或倾倒在河道管理范围内。

四、为确保防洪工程安全，应合理安排施工工期，拟建工程

涉及防洪安全部分不得在汛期（本省防汛期为每年的 5月 1日至
10月 15日）施工。拟建工程开工前，应按规定到市级河道主管
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接受其监督管理。

五、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一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期

满后，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，或者未取得国家审批、核准，本许

可决定自行失效。需延续有效期的，应在有效期满 30日前提出延
续申请。工程建设过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，应按规定

重新办理许可手续。

湖北省水利厅

2021年 4月 1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荆州市水利和湖泊局，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，荆州市长江河道

管理局直属分局。

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1年 4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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